Circumcision 割禮 是把男性陽具包皮割除的行動，是希伯來人一種宗教儀式，在嬰孩誕生後第八天施行，是以色列人與耶和華立約的記號（創十七10～14）。不單以色列人要行割禮，連他們的奴隸也要奉行，無論是買來的，或是奴隸生下來的；再者，外邦人寄居以色列地，而又想守逾越節的，也要行割禮。
　　割禮可不是希伯來人獨有的，古今很多民族都行割禮。昔日埃及人和大部分閃族、穆罕默德之前的阿拉伯人，以至非洲、美洲及澳洲許多部落的人，都有此習慣；近代人之割包皮卻是為了不同的理由。昔日沒割禮習慣的民族有巴比倫人、亞述人及非利士人，後者還被希伯來人譏為「沒受割禮」的（士十四3，十五18；撒上十四6，十七26、36，三十一4；撒下一20；代上十4）。
　　割禮最早的起源已不可考。希伯來人初時可能是在發育期或結婚的時候行割禮。以實瑪利人是在十三歲（創十七25）；而希伯來文「岳父」一詞，直譯就是「行割禮者」，故有可能為東床快婿行割禮的就是他。無論怎樣，早期行割禮的民族，多是在發育或結婚的時候施行割禮，而不是初生嬰孩期。
　　我們不知什麼時候希伯來人把割禮提早到嬰孩時期，舊約最早提及此事的是創十七12和利十二3；而新約路一59，二21也提到嬰孩出生後八天要行割禮。在被虜前期，希伯來人十分重視割禮；但某些先知則不然。申命記從沒提及肉身的割禮，卻有兩次提及心靈的割禮（十16，三十6）；耶利米更責備肉身受割禮，而心卻不受割禮的人，說神的審判必臨到他們（九25～26）。
　　進入希伯來人被希臘人統治的時期，希臘人認為割禮是不人道的；安提阿哥四世（Antiochus Epiphanes）曾下令，凡為嬰孩行割禮的婦人均要處死（馬喀比書上卷一48、60）。此禁令反激發起猶太人反抗之心，並以此禮為猶太人忠貞的標記。《禧年書》（舊約偽經，約成書於主前110年）明言︰「凡沒受割禮的，均不是主與亞伯拉罕立約之子民，而是滅亡之子；他沒有屬主的記號，要從地上消滅。」（十五26）後來哈德良（Hadrian）皇帝又再下旨，明言行割禮要處以極刑，結果就引起猶太人的反叛（132～5）。
　　到了新約時代，割禮成了猶太與外邦信徒爭執最烈的一個問題。首先，施洗約翰與耶穌均是受割禮的（路一59，二21），保羅自己也是第八天受割禮（腓三5），但基督教傳到外邦人中間，外邦信徒不認為接受割禮是成為基督徒必要的條件。此事終於帶到耶路撒冷會議去解決（徒十五）；議決是，外邦人不必接受割禮才成為神的兒女。
　　保羅要求提摩太接受割禮（徒十六3），原因可能是提摩太的母親是猶太人（父親卻是希臘人），但對提多卻沒這種要求（加二3）。保羅雖然受割禮，卻不認為肉身的割禮有什麼用處。他說，割禮與不割禮都是無關宏旨的，要緊的是「使人生發仁愛的信心」（加五6），成為新人（加六15），及守神的律法（林前七19）。他說，割禮「是心裡的，在乎靈，不在乎儀文」（羅二29），只有這樣的割禮，才是「脫去肉體情慾的割禮」（西二11）。
　　基督教除了亞比西尼亞（即現今之依索比亞）教會，和埃及本地教會（CopticChurch）之外，其他都沒有割禮這禮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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